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蘇

俄

眞

理

報

反

對
 

， 

西

方

提

議

四

強

會

議
 

蘇
京
。
莫
斯
科
二
十
四h
學
口
社
 

■
•

蘇
官
方
舌
喉
之
眞
/

報
，。
陋
在
其
 

第
豊
版
新
聞
•
以
四
欄
長
之
社
劇
・
大
 

肆
抨
擊
西
方
呼
籲
召
開
四
强
外
员
會
議
 

。
以
由
論
統
一
 
德
國
及
簽
訂
准
*

奧
鼠
 

獨
立
之
條
約
一
 
眞
埋
報
謂
 X
 在
桌
項
情
 

形
下
.
費
成
方
開
世
界
园
强
外
鼠
曾

las  

・
但
其
反
對
各
加
任
何
西
方
預
/

讓
訂
 

・
將
肘
論
何
種
問06

之
會
議
飲
報
指
 

西
方
三
强
提
議
•
召
開
四
 

58
外
良
會
讓
 

之
舉
。
係
爲
增
强
西
德
在
動
搖
史
之
阿
 

一
丹
拿
總
理
之
政
儷
。
謀
、使
西
德
如
復
爲
 

-
軍
事
主
義
就
家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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俄

不

改

變

外

交

政

策
 

蘇
京
莫
斯
科
•
二
拾
三
日
亂
合
敏
 

一
電
，
谑
熱
悉
蘇
俄
事
務
之
西
方
觀
察
家
 

■
稱
蘇
俄
與
伊
色
列
、
恢
復
正
常
交
外
 

關
係
•
賞
爲
盛
勒
謨
嚐
當
局
 

.•..
不
因
 

巴
利
亜
刑
台
玄
事
心
亜
更
變
其
外
交
政
 

策

之

备

明

駆

・

一
-

， 
§

，
解
俄
總
裁
為
連
果
夫
政
權
 

之
政
策
，
謀
使
蘇
俄
與
所
有
國
家
保
持
 

外
交
關
係
•

一 
晚
謂
蘇
俄
將
謀
與
巴
西
 

及
智
利
復
交
.
杳
該
兩
國
係
，于
豊
九
四
 

七
年
・
宣
吿
與
蘇
絶
交
云
，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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木

工

願

接

納

，
調

解

局

之

條

件

國
際
木
業
工
會
卑
詩
省
理
事
會
主
 

席
摩
桐
士
•
昨
晚
宣
布
•
箱
卑
詰
长
沿
 

海SI

木
工
。
己
表
决
通
過
接
納
調
解
局
 

。
將
每
小
時
基
本
 T
價
增
至
二
附
四
十
 

九
仙
之
主
張
•

値
富
局
稱
。
三f
二
千
属
木
工
冨
 

，
大
概
有
三
份
之
二
，
贊
成
調
解
局
 

壬
号但

-
百
亜
拾
八
間
公
司
之
优
表
。

憂林
業
問
題
代
缠
公
司
•
對
于
韶
解
局
全
 

体
代
表
之
主
張
 

未
表
示
態
度
•
摩
和
 

士
云
 
一 
我
們
雖
然
對
于
卒
爵
前
途
•
仍
 

然
相
當
疑
懼
♦
但
爲
謀
促
成
勞
資
間
之
一
 

關
係
和
睦
、
就
曾
又
取
主
動
地
位
。
而 

以
嬖
要
全
靠
貪5
負
章
"
呆
待
冴
狀
證

約
•
北
韓
播
音
台
此
 

硬
暗
示
，
頓
令
露
傳
 

七
十
二
小
時
內
簽
訂
 

休
戰
約
之
謠
傳
 

更
 

加
增
其
力
最
 

但
聯
 

軍
及
共
官
万
・
對
此
 

謠
傳

—並
未
加
以
証
 

實

，
惟
平
壤
竄
台
本
 

日
對
關
於
停
戰
問
題
 

之
廣
播
•
其
音
調
較
 

89 悅
耳
，
例
祗
要
美
 

國
無
存
心
破
壞
休
戰
 

■
則
韓
固
停
戰
。
必 

屬
無
疑
。
平
壤
無
綫
 

電
臺
.•
並
抨
擊
南
韓
 

總
統
李
承
晚
，
指
李
 

氏
现
正
竭
其
全
力
" 

謀
强
戰
實
現

平
壤
電
蔓
 

又
 

稱
共
方
記
者
報
吿
下
 

列
各
事
•
一
顕
示
戰
事 

停
息
之
期
 

已
不
在

於IB

拾
三
年
•.
蘇
軍
進
入
該
三
國
・
宣
 

佈
酸
三
國
復
入
蘇
俄
版
圖
云
・

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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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1 
軍

游

擊

擊

斃

俄

人
 

5
北
•
二
十
三
日
®

合

irt
電
•
此 

間
之
中

88

英
文
霸
•
昨
 

111 
國
季
游
擊
隊
 

，
暴
突
襲
東
山
队
之
役
 

擊
斃
俄
國
人
 

兩
名
•
相
信
 6

兩
名
俄
人
 

必
爲
該
島
 

之
中
共
雷
建
技
術
人
員
衣

#
s
s
s
s
s
«
s
s
$
s
s
s
s
s
$
$
s
z
\
<
 

韓
施
•
板
門
店
二
十
四
日
聯
合
社
 

電
•
韓
 *

現
癡
傳
休
載
約
• 
或
可
能
於
 

以
後
七
拾
二
小
時
內
簽
訂
而
北
韓
擁
 

綫
*

播
音
台
 

水
日
播
音
 

亦
暗
示
休
 

®

約
文
 

經
已
草
旬
。
共
方
巳
學
備
正

式
宣
布
批
唯
 «

休
事

共
方
記
者
報
稱
 

之
事
一
㊀

雙
方
之
參
謀
官
於
昨
星
期
四

•
手
中
孽
有
维
圖
懐
又
育
圖
上
簽
名
■ 

顯
示
軍
車
緩
衝
界
綫
經
已
决
定
-
㊁
雙
 

方
之
繙
譯
官
員
•
已
幽
日
無
曾
晤
 

顯
 

示
休
戦
約2
繙
拶
工
作
 

業
已
完
或
• 

㊂

簽
約
？
禮
鑾
，
將
近
築
欣
，
本
日
將
 

開
始
室
內
裝
飾
•
•

漢
城
二
拾
贵
日
(
韓
國
略
間
)
• 

聯
合
社
電
 

储
可
靠
方
面
消
息
•
緯
戦

心勒
木 

力一 謨用
吕

 

一

靑

系

毋丁
自
萼 

内部爭補
尙

未

停

息

、 

馬

連

果

夫

仍

未

獲

得

絕

對

控

制

 

英

京

、伶
敦
二
拾
四
日
聯
合
社
電
一
海
 
報
英
政
时
官
方
首
晏
•
相
信
蘇
俄
 

總
裁
為
連
果
夫
・»
»
 得
克
勒
謨
林
宮
絶
對
控
制
權
之
距
離
尙
遠
 

消
息 8!@ 

方
面
，
絹
邱
卓
爾
首
相
及
英
國
高
級
官
方
・
根
據
彼
等
接
瘦
莫
斯
科
之
報
吿
■ 

認
爲
蘇
俄
在
■

近
之
將
來
■
若
才
比
淸
除
特
務
主
腦
比
利
亞
更
嚴
重
之
事
件
發
 

生
•
亦
不
算
稀
奇
 

—英
政
府
軽
言
人
■
對
預
料
蘇
俄
內
部
將
有
大
變
動
之
事
• 

雖
未
正
式
公
佈
一
但
官
耍
私
人
方
面
 

對
英
國
代
理
首
相
畢
拉
♦
昨
在
國
會
所
 

闘
吿7
事

、
大
都
表
示
同
意

杳
畢
拉
 

昨
、對
英

AH

會
解
釋
。
館
英
国
現
暫
擱
置
邱
卓
爾
首
相
■
前
提
議

與
蘇
俄
巨
頭
會
鎌
之
事
不
提
。
係
 

因
蘇
俄
內
部
之
動
搖
狀
態
，尙
未
安
定

共
鲁
 

將
令
中
英
間
寸
貿
易
前
途
•
大
 

爲
光
明
.
査
 0
 
洪
名
代
表
・
其
赴
北
平
 

之
行
■
並
非
英
政
府
官
方
之
代
表M

。

方
所
提
議
召
開
之
四
强
外
長
會
曜

■
或
霸
再
等
候
-
或
甚
至
須
待
鐵
 ̂
 內
 

一
修
生
更
驚
人
舉
動
•
或
待
蘇
啟
産
生
) 

絕
對
之
獨
裁
者
後
•
西
方
方
能
知
與
蘇
 

俄
誰
人
談
判
，

△

紅

軍

高

級

軍

要

三

名
 

未

參

與

軍

事

會

議
 

英
官
方
對
後
列
蘇
俄
之
事
■
仍
在
 

研
究
中
・

㊀
•

蘇
俄
紅
就
中
 e
高
級
之
三
名
 

I

♦
於
上
週
並
未
参
加
在
英
斯
科
召
 

開
之
蘇
俄
剧
事
曾
 B

一 

@

•
莫
斯
科
突
宣
佈
展
期
 
一 
週

・ 

召
開
蘇
維
埃
最
高
級
會
 ®

・
查
皎
會
議
 

原
訂
七
月
二
十
八
日
召
開
•
奨
則
改
期
 

至
八
月
五
日
。

消
息
靈
通
方
面
•
璃
蘇
，維
城
最
高
 

級
悼
議
展
期
召
開
，
可
能
爲
蘇
俄
進
行
 

淸
除
巴
利
亞
黨
羽
之
淸
算
運
動
尙
未
完
 

成
云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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芳

蘭

與

羅

訂

商

約
 

芬
蘭
 

赫
爾
星
庭
二
十
三
日
聯
合
 

社
塔
・
芬
蘭
與
羅
馬
尼
亞
・
現
已
簽
訂
 

一 
商
約
。
兩
國
将
互
換
四
百
萬
元
之
貨
 

品

。
芽
蘭
將
以
木
案
及
襄
紙
工
業
機
器
 

■
生
鐵
・
鉛
管
 A
其
他
之
貨
品
•
以
換
 

取
羅
馬
尼
亞
之
油
・
化
學
品
及
紙
製
品
 
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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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

軍

捕

獲

 

六

名

俄

間

諜
 

德
國
。
波
昂
二
拾
三
日
統
 
一 
社
電
 

•
英
重
當
局
置
佈
。
飽
英
軍
贽
本
月
九
 

日
• 
捕
獲
德
人
大
名
，
內
有
婦
女
二
名
 

・
彼
等
破
指
控
爲
蘇
俄
間
諜
・
將
於
明
 

日
他
魯
爾
工
業
戚
之
德
士
多
夫
法
庭
受
 

審
云
。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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俄

京

播

音

慶

祝

三

小

國

歸

倂

蘇

俄
 

蘇
京
?
莫
斯
科
二
十
三
日
聴
合
社
 

電
•
莫
斯
科
無
緒
戲
臺
昨
對
波
槌
的
 

海
沿
岸
三
小
國-
1
立
陶
宛
 

愛
沙
尼
 

亞
及
拉
伐
尼
亞
•
歸
併
於
蘇
俄
第
拾
. 

三
週
年
 

大
肆
播
音
慶
祝
 

査
餌
三
小
 

國
原
腼
蘇
俄
三
督
地
方
，
至
第
一
次
他

5
S

»
s
/
v

與

中

共

簽

訂

商

約

之
 

英

代

表

囘

抵

香

港
 

香
港
♦
二
拾
四R 
路
法
社
蜜
• 
最
 

也
北
平
之
香
港
獎
商
代
表
六
名
 

黄

.
共
簽
訂

千
二
百
萬
元
之
商
約

後
•
現
已
囘
抵
香
港
•
據
該
六
名
代
表

豈
人
稽
。
彼
相
信
彼
等
此
行
赴
中
一
界
大
載
後
一
酸
三
统
脫
離
蘇
獨
立
•
復

A

邀
窩
氏
前
任
卑
詩
 8
 
印
度
教
會
学
 

席
•
而
更
任
尾
臣
埠
市
政
府
材
.務
主
仟
 

邀
窩
冊
*

展
臣
輝
第
三
街
之
住
宅
， 

建
星
期
二
▲

午5
點
二
拾
分
•亦
火
燒
丫
 

君
邀
窩
氏
爲
小
犬
驚
醒
•
5

^

^

 

曾
撲
滅
 

故
僅
燒
壞
得
門
 

與
謂
查is

 

稱
 

有
人
將
浸
過
汽
油
及
燃
油
了
布
碎
 

與
及
，紙
 

96
堆
置
称
門
外
e
丿
、 

一 

备
逝
三
年
內
 

滋
窩
氏
所
經
營
之
 

板
廠
四
間
遭
火
却
彼
昨
日
接
到
电
諸
 

•
一
聽
聞
具
殷
于
密
朝
島
之
板
廠
一
又
费
 

生
火
災
"

，。
濯
電
話
含
淚
嘆
 

•
我
已
 

完
全
破
愈
矣
，該
廠
之
燕
梳
三
大
約
祇
 

可
賠
償
全
制
損
失
之
四
份
，:

文
恐
情
 

以
漫
•
永
原
無
能
力
 @

營
板
廠
矣
・
一
 

據
彼
稱
。
彼
以
前
殷
于
尾
臣
»

小
 

狼
魔
•
•
于
壹
九
五
一
年
全
部
焚
熾
時
) 

其
個
人
之
損
失
十
二
萬
一
千
元
、 

邀
窩
氏
再
謬
-
自
己
虹
日
屡
次
遭
 

遇
火
刼
可
能
 6
 由
于
编
胞
間
■
各
给
 

派
近R
鬧
意
見
噂
 

但

不

信

-6
己
之
 

敵
人
 

肯
出
此
指
復
仇
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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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

北

平

令

共

軍
 

(

匸 

:

加

緊

大

陸

沿

海

防
 

»- 

台
北
亡
亞
*

，
英
案
「
中
戚
 ®

 

聞J

報
載
稱
.•
中
典
已
因
國
第
游
电
«

 

於
七
月
拾
六
及
拾
七
兩
日
•
，突
襲
東
 

山
島
；
宣
布
華
東
及
華
南
沿
海
長
喜
;
 

十
英
里
之
海
岸
鰻
 

進
入
緊
急
狀
堰

•.■'.5 

該
報
透
 $

可
靠
大
陸
方
面
常
息
®

..•-,
一
在" 

献
蜜
進
 »

--■- 
原
山
島
貳
十
四
小
時
之
即
*

北
平
當
局
■
命
令
第
三
野
載
驚
司
念
鼠

陳
毅
，
及
廣
劇
省
主
席
.葉

e.
英

，
融
龍
一 

戒
傭8
 脚W
江
以
南
・
至
必
江
口
之
 ̂

 

海
地
帶
 

準
備
标
時
採
取
行
動
•

「

」 

同
色
消
息
稱
•
柬
山
島
之
役
・
已
；

使
北
平
大
爲
震
動
， -

•■•
因
此
已
下
令
所
有
 

大
陸
丘
海
駐
軍
一
加
倍
建
立
防舞!4

義
 

• 
—
—1
1
$
^
^
 

另
 
一 
次
可
能
性
之
閃
"

載

号
 <
 犬
連
戸
 

增
援
•
/

13

較
•
現
時
注
诞
慮
要
地
宣
一
 

.
已
由
最
近
自
北
韓
調
返
之
共X

e.:
隊
」

接
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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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去

年

入

選

模

範

勞

工
 

，.
今

年

成

階

下

囚

一
 

香
港
泛
亞
社
電
此
間
我
沼
共
區

*<^^

K
Z
S
Z

印

人

反

對

誉

界

 

一 

禁

天

福

區

居

住
 

城
毒
利
廿
四
日
加
拿
大
社
电
・
城
 

多
利
印
度
僑
民
，
對
於
鶴
區
及
歐
篇
居
 

附
近
之
居
民
二
十
三
名
• 6
日
聯
名
呈
 

請
市e
 
讒
院
下
令
禁
止
印
度
照
遷
居
而
一 

區

內

印

人

異

常

忿

激

BV/H
由
螭
多
一 

利
印
度
教
堂
秘
書
文
叠
氏
。
代
表
全
導
一 

印
度
人
發
表
宣
曹
 
各
該
三
十
二
人
公
 

即
收
画
其
申
請
書
■
其

宣

臭
8
如
下

3
 

17"

消
息
•
前
曾
被
中
期
選
爲
上
泳
関
範
勞
一
 

工
之
工
"
•

已
因
匾
反

*.e
舞
.工
 

M.
律
一 

”以
破
壞
工
廠
及
癖
毀
餘
卿
財
產
左
策
. 

名

。
彼
判
處
.徒
刑
四
够
「
據
此
間7
  

*

一 

國
」
週
刊
與
歓
..
秋
織
工
人
李
春
勤
"
」 

於
五
月
一
一
十
日9
彼
上
海
人
即
法
庭
判
」

:

一
决•
但
所
處
之
刑
罰
尙
輕
 
，由
一
 
般
工
( 

■
昔
日
印
度
僑
民
時
聞
此
即
事
情
。
而

C-8
，
y

旨

ifj
"
"
。
愁

 

.
人
 

如
被
控
禽
破
嬢
工
廠
，
至
少
處
以
 

十
年
以F
之
苦
役
；
讀
雜
誌
稱
■
李
曾
 

勤
係
在
上
海
申
新
=
一
廠
工
作
。
去
年
當
 

選
爲
模
範
工
人
•
其
工
作
時
間
特
長
.• 

工
作
加
特
別
勤
勞
-
結
果
於
正
月
得
病
 

•
緒
假
三
星
期
，
但
由
共
幹
控
制
之
廠
一
 

方
"
僅
給
假
$

日

，
彼
衣
假
滿
返
工
時
 

・
每
日
仍
須
工
作
十
一
小
時
•
不
久
回
 

体
力
不
支
。
在
工
塲
內
量
厥
■
廠
方
不
 

特
不
許
其
再
度
箱
假
，
且
指
爲
假
充
有
 

病
 

李
靑
勤
不
餅
壓
迫
 

於
五
月
.
二
日
" 

變
爲
顚
狂
 

破
壞

1  
架
効
織
機
•
彼
擬
一 

階
績
破
壞
第
二
架
時
。
卽
被
拘
捕
"
並
 

於
九
月
二
十
日
判
决
。

今
日
竟
撼
亦
有
分
種
界
之
事

38

生

。
實
一 

在
令
上
痛
惜
舞
駅
奇
，
金
僑
我
破
事
■ 

我
儒
之
關
囱
。
書
輩
分
壇
加
拿
大
各
雨
 

•
素
來
礎
個
人
之
 6
力
丁
負
超
毎
丁
個
 

加
，拿
大
公
民
應
盡
之
義
，務
 

我
本
人
與
 

鄰
會
之
感
情
遼
夾
害
常
   

Z.
親
睦
• 
印
 

度
僑
民
電
然
要
研
究
是
否
可
以
用
法
律
 

手
段
封
付
該
班
人
。
照
理
寶
賣
產
業
. 

不
應e
分
種
界
 

吾
輩
生
長
爲
英
籍

•.* 

曾
爲
英
國
效
勞
。
吾
輩
情
恨
此
種
無
術
 

於
人
類
者
之
所
爲
，•
宜
務
求
皎
班
人
公
 

開
收
囘
其
申
請
書
一
及
其
申
耐
書
所
包
 

含
之
惡
 1
 :
嘗
：
*

：.
：
百
々

7

够
雜
誌
並
稱
・
最
近
中
共
方
發
動
 

所
謂
改
善
勞
工
紀
律
運
動
・
因
彼
蜜
明
 

白
 

除
用
誘
致
工
人
盲
目
追
随
共
黨
路
 

綫

。
否
則
完
成
五
年
建
殷
計
創
之
展
望
 

・
偌
極
爲
 
黯
淡
 -

-
•
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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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
•

氣

 

報

吿

 

髏
天
文
台
報
啓
稱
。
雲
哥
華
令
日
 

天
晴
•
明
晨
天
陰
。
而
下
午
天
晴
.
兩
 

日
靈
高
溫
度
。
爲
七
拾
二
度
。
今
R
最
 

低
溫
度
爲
五
拾
三
度
云

一

飛

機

失

事

焚

毀

， 

機

師

幸

無

恙
 

安
省
北
灣
•
廿
二
日
加
季
大

；8

電 

加
空
軍
酷
度
夫
 
一 0
0
型
双
發
動
机
 

噴
射
戰
鬥
机
一
架
•
今
日
由
本
琼
加
 

空
軍
篤
缠
升
空
之
際
失
事
・
墜
於
樹
渣
 

川
方
而
焚
毀
•
機
師
無
意
•
但
飛
行
斷
 

教
官
 
一
名
臨
斷
面
融
•
二

據
稱
，
餞
機
師
大
槪
是
初
次
單
人
 

飛
行
。
而
在
升
降
道
之
分
・
大
約
四
百

-
膚
 

降
齢
堤
滲
中
云
/
 
一

LS-n

^

^

^

^

^

^

^

^

^

^

^

^

^

B

△

本

報

價

目

表
 

章
活
毎
份
七
仙
》

一

«"
貝 

雲
域
派
到
一 X
三 $ 

本
埠
郵
寄
一
片
五
毫 

加®
美
墨 
一*
五4
 

中
國
各
國 
一
戈
五
毛

毎
季

半♦

"

量
邻 

十
六
露
二 

6
十
人
寿 

壹
十
七
元 

一十八IN

四
元
零 $ 

-'A元 - 
痛 

四
元 五
暮 

'-X'-- 

元 

81

元 三
玉 
A1K
六
毛
‘
 

四
元
五
毛 

九 

元

除
星
期
日
外
，
膚
接
日
里
樹
，
無
齢
取
備
久
暫
， 

報
費
均
睛
充
惠
，
空
函
定
閱
，
恕
不
奉
呈
• 

一

司
 

‘理

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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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
歷
歲
次
癸
巳
年
六
月
怡
四
日

孔

子

匠

元

二

千

五

白

零

四

年

4

■ 
如
果
資
方
劣
肯
 ®
納
稠
解
局
所
主
張
 

之
條
件
，
則
如
方
惟
有
採
適
富
步
驟
• 

以
保
護
我
們
應
該
享
受
之
傕
利
、
」 

調
解
局
對
各
方
代
衰
•
豊
致
主
張
 

將
毎
小
時
工
價
加
冬
壶
仙
 

並
將
每
小
 

時
訊
仙
之
生
活
津
貼
曹
•
與
基
本
工
僧
 

合
仇
，•
但
拒
絶
勞
方
其
他
要
求
三
項
， 

飢
加
多K

日
照
常
計
工
錢
之
假
期
 
,
增
 

加
車
爲
費
及
耍
工
人
一
律
加
入
工
會
 

现
在
基
本
工
價
 

爲
每
小
节
 
二R

 

三
拾
 

11 
仙
.
而
如
果
雙
方
接
納
細
解
局

之
主
張

以
加
到
 
一 
元
四
十
九
仙

與
勞
方
初
時
所
要
求
之
数
目
相
差
拾
仙
 

假
毅
費
方
不
肯
接
納
調
解
局
之
弦
張
 

.
或
再
次
閉
會
。
而
不
能
建
到
完
滿
結
 

果
・
.
則
勞
方
磅
必
採
罷
工
行
動
■ 

木
工
舊
年
因
爲
，
求
資
方
改
良
工
 

人
祥
遇
•
未
獲
宛
滿
結
果
・
一
連
•

工 

四
十
五
天
.

目
前
卑
帥
省
內
继
北
部
木
業
 

亦
 

is
爲
新
合
同
桐

88

僵
持
中
•
而
現
由
省
 

政
府
派
沙
洛
氏
 

11 解
.
，
木
業
工
會
代
表
 

•
昨
日
曾
經
與
沙
洛
氏
相
會
于
雲
埠
。 

而
定
于
下
星
期
 - 
再
次
曹
商
云

S
S
C

北

雲

防

腐

木

油

廠
 

•

昨

日

火

燒

•

發
於
塞
鳩
對
面
海
實
巴
 e
将
麓
之
 

加
拿
大
防
、腐
木
油
厳
•
昨
日
下
午
四
時
 

二
十
分
廢
生
火
燒
.
一
，直
燒
到
普
拾
 

時
半
仍
未
滅
熄
 

大
約
損
失
而
萬
元
• 

當
時
黑
烟
版
天
•
該
廠
之
装
货
碼19

- 

段
有
二
三
百
尺
長
被
焚
橫
 

但
置
與
碼
 

頭
附
近
之
油
槽
及
鉄
路
横
木
•
共
有
二
 

百
萬
尺
、
因
宵
猛
風
將
火
焰
吹
往
碼
頭
 

方
去
，
幸
未
燒
及
•
北
雲
肝
華
消
防
隊
 

全
体
出
動
灌
敕
•
雲
消
防
局
亦
派
粵
埠
 

惟
一
之
敕
火
船
相
助
•
有
 
一
條
輸
油
管
 

由
廠
内
一
 
直
晒
到
火
燒
地
方
。
幸
打
工
 

人
機
筈
•
立
 

@0
將
油
掣
關
閉
。
樋
廠
長
一 

例
• 
如
果
油
管
內
有
油
■
則
金
廠
一
 
定
 

被
炸
毁
•
有
幾
個
工
人
曾
冒
火
烟
用
電
 

鋸
鋸
斷
-
節
碼
頤
 

以
便
制
止
火
焰
蔓
 

延
•

15

麻
之
垃
圾
推
前
日
曾
着
火
•
被
 

工
人
灌
熄
・
當
局
思
疑
今
次
火
燒
•
是
 

垃
圾
堆
之
火
焰
復
燃
所
致
- 
有
許
多
人

望
見
雲
⑥

滿
玉
黑
烟
 

西
報
館
詢
問
女
，

打
電
舒
向

、印5655^

燒
 

疑

黨

派

鬧

意

見

所

致
 

加
騎
管
 8
消
防
局
：
思
疑
尾
臣
埠
 

印
度
人
激
窩
氏
一
假
于
密
朝
島
密
朝
道
 

宣
二
七
七
號
之
非
沙
儼
板
叔
。
昨
日
及
 

本
月
八
日
•
兩
次
火
災
 

或
者
與
尾
臣
 

緯
印
度
僑
民
早
三
個
禮
拜
♦
因
鬧
一
怠
見 

而
决
裂
事
看
連
帶
關
係
。
當
局
昨
日
已
 

派
員
幽
査
此
事
•
以
確
定
是
否
存
人
放
 

火
• 

一

^
^

....esak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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